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本公司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

檢查之結果,謹聲明如下:

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管理內部控制制度係董事會及管理階層

之責任,本公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之目的係在對

營運、財務報導及法令遵循等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之確保。營

運之目標係在追求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

產安全等目標;財務之報導目標係在追求對外之財務報導為可

靠;法令遵循之目標則在追求相關法令之遵循。法令遵循制度係

達成法令遵循目標內部控制制度之一部分;財務紀錄及報表係依

保險法及相關規定編製、編製基礎前後一致,且係財務報導內部
控制制度之部分成果。

二
三、

四、

五、

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

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之確保;而且,由

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

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

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本公司係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頒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之規定判斷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上項判斷之作成亦依據「實施辦法」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五

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

通,及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判斷項目,前述項

目請參見「實施辦法」之規定。

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檢查內部控制制度

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本公司基於前項檢查結果,除附表所列事項外,認為上開期間之

內部控制制度(包括營運、財務報導、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及法

令遵循)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能合理確保董事會及經理人業已

知悉營運目標達成之程度、財務報導及法令遵循目標業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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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亦認為財務紀錄及報表係依保險法及有關規定編製,編製基礎前

後一致,其正確性係允當。

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

開。上述公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四條或

保險法等相關規定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115年2月24日董事會通過。

此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明人: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維俊

總經理:戴朝暉

(簽章)

戴 (簽章)

總稽核:宋文熙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賴依筠

宋文 (金)(簽章)

賴(簽章)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主管:薛人文 Ae (簽章)

中華民國115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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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14.12.31)

預定完成

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改善時間

金管會對本公司114 年度一般業務檢查缺失,於12月31日裁罰240萬元:

1. 本公司因未有效驗證修正

後程式之正確性,致未發現

程式設計在日期比對之設

計有關漏,而未有效檢核保

戶與業務員地址相同之異
常情形。

2. 本公司辦理採購作業,有未
依所訂內部規範之廠商家

數進行比議價、於活動辦理

完畢後始完成廠商比議價
與遴選作業及經費核定程

序、以低於授權額度而分批
辦理等情事。

3. 本公司於計算國外投資交

易相關限額時,因匯入投資

交易管理系統之資料未即
時更新及匯入資料不完
整,致額度控管之計算不正
確。

4. 本公司辦理行動應用程式

上架作業,未檢視是否符合

權責分工原則及應用程式
所需權限是否與提供服務

相當,不利綜合評估是否符
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告
知義務。

1. 調整內部規範,以確保測試

人員已確實充分瞭解程式修
改之系統功能規格書,並依
程式修改之邏輯進行測試。

已完成改善。

2. 修訂「採購管理辦法」,新增
採購單位檢核機制,以檢視

各單位申請案件是否有拆單
之疑慮。另加強內部教育訓

練,以強化同仁認知及落實
規範執行。

3. 即時更新每日財務部自行結
算資料至投資交易管理系統
並訂定流程及增設覆核程
序,以避免交易額度控管不
正確。

4. 內部規範新增應於行動應用

程式發布前,檢視權限是否

與提供服務相當,首次發布
或權限變動應經法遵、風控

及資安單位同意等綜合評估
確認是否符合個資告知義
務。

已完成改善。

已完成改善。

已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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